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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增值税清算

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转让国有土地、

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

人，转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及其附着

物为其课税对象。通常采用四级超率累计税率核

算对土地增值税的应纳税额进行核算，税额为增

值额乘以适用税率减去可扣除项目金额乘以速

算扣除系数。土地增值税清算是指土地增值税纳

税义务人依照有关政策规定，填写《土地增值税

清算申报表》，计算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税额，

先向所在税务机关提供清算资料，然后办理土地

增值税清算手续，最后结清该房地产项目应缴纳

土地增值税税款的行为。

土地增值税清算属于一种事后对已发生业

务的税务处理，其涉及金额较高、专业性较强、

政策差异大、业务繁杂且时间跨度较长。《国家

税务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2006〕187号） 第6条

规定：“税务中介机构受委托对清算项目审核鉴

证时，应按税务机关的格式对审核鉴证情况出具

鉴证报告。对符合要求的鉴证报告，税务机关可

以采信。”在实际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过程中，

通常由作为纳税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资料，

再由其委托税务师事务所或其他税务等中介机

构出具鉴证报告，交由税务机关负责审核。

2 税务机关征管工作中所面临的困难

纳税人 （房地产开发企业） 普遍存在“逐利

心理”，故在核算收入和成本时，往往会做出有

利于自身的选择，从而达到降低税务负担的目

的，但这也为税务机关在土地增值税征管工作中

带来许多问题。

2.1 税务人员房地产项目建设相关专业知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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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但目前税务部门此类技

术人才储备较为缺乏，所以在审核中很难发现在

土地增值税清算中暗含的问题。以核算项目扣除

金额为例，税务人员要在准确掌握相关税收政策

的基础上，对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前期费用、建筑

安装及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等相关方面的专业知

识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才可以准确判断清算过程

中项目扣除金额的合理性。

2.2 税企双方信息不对称

由于土地增值税清算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

房地产开发企业通常委托中介机构对项目土地

增值税进行代理清算申报。但由纳税人委托的税

务师事务所或其他税务中介机构向税务机关递

交的资料和相关鉴证报告，由于利益关系驱使，

通常都偏向于维护纳税人的相关利益。税务机关

工作人员在审核由中介机构整理的税务申报资

料时，往往由于中介机构的专业性和原始资料的

缺失，不能掌握最基础的纳税信息，形成了信息

的不对称性，对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审核质量造成

了较大影响。

2.3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成本分摊的不合理性

在综合性房地产项目中，开发成本的分摊常

成为恶意避税的重点区域。开发成本作为中比重

较高的扣除项目，对税额影响较大，开发成本的

调整通常会引起土地增值税税款的大幅度变化。

在自持、出售房地产项目涉及的开发成本分摊

上，某些开发商就会将此部分开发成本向出售房

地产倾斜，加大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扣除额，达到

少缴税款的目的。

2.4 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不实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开发过程中，通常会大量

接触相关业务单位，为其虚开发票以虚列成本提

供了可行性。例如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虚签

合同、虚列建筑工程费的手段，使得费用额虚高，

加大了建安成本的扣除金额。

3 专业房地产估价机构发挥的作用

针对当前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质量不高、税

务人员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税企双方信息不对称

等相关问题，税务机关可以顺应国家倡导的政

府购买服务趋势，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3〕

96号） 为指导，利用专业机构自身的专业力量和

人力资源优势，为税务机关提供“外脑”，扮演

揭示税务流失风险及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角色。目

前，已有多省市的税务机关开始引入相关的中介

机构，参与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的相关环节，较

大幅度地提高了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的质量和

效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以

下简称《条例》） 第9条规定：纳税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按照房地产评估价格计算征收： （1） 隐

瞒、虚报房地产成交价格的； （2） 提供扣除项目

金额不实的； （3） 转让房地产的成交价格低于房

地产评估价格，又无正当理由的。该《条例》明确

规定了在土地增值税清算过程中应当评估的情

形，为房地产估价行业在土地增值税清算过程中

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基础。但从实务操作来看，

《条例》中三种情形恰恰是较难认定的，纳税义

务人通常不会认为自己存在上述情形，而税务征

管人员对此类情形的认定完全取决于自身对房

地产专业知识掌握程度。这就凸显了土地增值税

清算过程中房地产估价机构的作用。

3.1 提供房地产建设相关专业知识

房地产估价行业是为房地产的市场、运营、

管理、价值提供价值尺度的专业服务业，独立、

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及其专业性正是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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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形成的社会公信力的基础。随着当前市场经

济的不断发展，现阶段房地产评估机构由少到

多、由弱到强，已经过了大发展时期，行业相关

制度规范完善，从业人员普遍具有较高的相关专

业知识储备。在审核前期工作中，可以为税务审

核人员发现土地增值税清算中的隐性问题提供

咨询意见。

3.2 消除税企双方信息不对称

税务机关可以选取房地产估价机构构建自

己的“智库”，针对土地增值税纳税人所委托的

中介机构，利用房地产评估人员的专业知识对其

所提供的代理清算申报资料进行核验，并通过对

基础资料合理价格的评估，出具专业评估意见或

评估报告，以供税务机关参考，消除税企双方信

息不对称性，提高清算复核效果。

3.3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成本分摊进行评估

在土地增值税清算过程中，开发成本的分摊

对项目土地增值税预交与清算工作影响较大。房

地产估价机构可依据专业知识选用建筑面积法、

占地面积法、层高系数法、售价比率法、预算造

价法、直接成本法等对房地产开发项目中的土地

成本、建造成本、期间费用和开发间接费、非营

利性社会公共事业的公共配套设施费进行合理

分摊，在对上述费用作公允价值评估的基础上，

结合申报资料为税务机关提供有效建议，核验房

地产开发企业开发成本分摊的真实性，提高土地

增值税清算准确性，避免漏税避税行为。

3.4 对建筑安装工程费用进行评估核实

不同的开发项目，建筑安装工程费通常存在

较大差异。现阶段伴随着大数据在房地产估价领

域的应用，许多综合实力较强的房地产估价机构

都单独或联合建立了区域房地产评估大数据库。

作为房地产估价基本估价方法的成本法，在应用

过程中建筑安装工程费便是其必需的基础数据

单元，也必然存在于房地产评估大数据库中。房

地产估价机构便天然的成为了除开发企业自身

外，对区域内不同开发类型和开发规模的建筑安

装工程费把控程度最高的机构。据此，税务机关

在清算项目土地增值税时，借助房地产估价机构

的力量，就可以高效地甄别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

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是否客观合理，并针对不合

理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委托房地产估价机构出

具详细的咨询性报告，反馈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提高土地增值税清算的客观合理性。

4 结束语

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是一项复杂程度强、专业

能力要求高的工作。税务机关在清算过程中引入

房地产评估机构，不仅可以大幅提高土地增值税

清算的准确性和高效性、保障土地增值税清算效

果、避免税款流失，还能弥补税务机关自身不足、

提高整体税收征管工作的效率。对于房地产估价

行业而言，能为税务机关提供高效服务，将成为

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传统估价业务上的突破。因

此，房地产估价机构应不断提高自身专业能力，

注重估价基础数据库的建立，为税务机关提供更

高效的服务。房地产估价专业人员应在估价执业

中不断研究，提高评估精度，建立纳税评估体系，

推动房地产估价行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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